
2014 年度重大会计事件    3

2014年2月7日，国务院以国发〔2014〕7号文印发《注

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》，以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为起

点，拉开了商事制度改革序幕。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，按

照便捷高效、规范统一、宽进严管的原则，创新公司登记制

度，降低准入门槛，强化市场主体责任，促进诚信、公平、

有序市场秩序的形成。

改革内容主要包括：一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。除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

万元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、股份有限

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；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

股东 （发起人 ）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。公司实

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。 二是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
年度报告制度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，使企业相关信息

透明化。建立公平规范的抽查制度，克服检查的随意性，提

高政府管理的公平性和效能。三是按照方便注册和规范有

序的原则，放宽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条件，由地

方政府具体规定。四是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设。注重运

用信息公示和共享等手段，将企业登记备案、年度报告、资

质资格等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示。推行电子

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，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完善信用约束机制，将有违规行为的市场主体

列入经营异常的“黑名录”，向社会公布，使其“一处违规、

处处受限”，提高企业“失信成本”。五是推进注册资本由实

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，降低开办公司成本。在抓紧完善

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，实行由公司股东（发起人）自主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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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认缴出资额、出资方式、出资期限等，并对缴纳出资情况

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的制度。

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是整个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是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，优化营商环境，

推进简政放权，构建社会信用监管体系的重要举措。改革取

得明显成效：一是释放了市场活力。新设立市场主体“井喷

式”增长。自2014年3月1日改革实施到2015年2月底，全

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 340.7万户，同比增长18.3% ；特

别是新登记企业383.2万户，增长了49.8%，平均每天新登

记企业超过1万户；企业注册资本（金）20.66万亿元，增长

1.02倍。二是支撑了就业增长。2014年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

情况下就业不减反增，商事制度改革起着很关键作用。2014

年在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现就业增加3 600多万人。三

是优化了产业结构。2014年我国服务业在产业机构中的占

比提高到48.2%。改革后新设立企业中，第三产业企业数量

增幅50.7%，明显高于第二产业31%的增幅，第三产业企业

占所有企业比重提高到78.9%。四是激发了创业创新。截至

2015年2月底，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1 340.7万户，抽查开

业率67.6%，活跃度61%，促进了创业创新。五是促进了经

济发展。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过程，就是释放经济发展内在

活力的过程，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。新企业的大量

增长，稳定了经济的持续繁荣，加快了经济增长的结构转

换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。

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综合司供稿）

短。现行税法同时规定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缩短折旧年

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（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

和法），具体适用范围为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，

以及常年处于强震动、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；采取缩短

折旧年限方法的，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上述折旧年限的

60%。在实际操作中，企业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和加

速折旧方法一经确定，一般不得变更。根据全国企业所得

税税源调查数据，2011～2012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固定资

产综合折旧率（当年计提折旧额÷固定资产原值）分别为

12.8%和12.1%。

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虽已规定，对技术进步

产品更新换代较快，以及常年处于强震动、高腐蚀状态的固

定资产，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，但由于对

上述情形难以列举具体条件等多方面原因，很多固定资产

实际上难以享受加速折旧政策。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联合

下发《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，

明确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：一是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

年1月1日后新购进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、设备，以及对生

物药品制造业，专用设备制造业，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

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，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

业，仪器仪表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

6个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，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，允

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；超过100万元的，

可按规定年限的60%缩短折旧年限，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

等方法加速折旧。二是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

超过5 000元的固定资产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

税前扣除。三是对生物药品制造业等上述6个行业企业2014

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，可按规定年限的60%缩短

折旧年限，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加速折旧方法。

2014年下半年以来，我国经济在保持总体平稳运行的

同时，受企业资金紧张等因素影响，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下

滑，对稳增长调结构造成一定压力，加大固定资产和研发仪

器设备加速折旧政策落实力度，有利于改善企业现金流，刺

激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和更新改造及科技创新的积极性，增

强经济发展的后劲。

（财政部税政司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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